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1，10（4），頁 10-16 大學入學制度的變革 主題評論 

 

第 10 頁 

均等？不均等？大學特殊選才制度 
實施的隱憂問題與解決之期許 

許籐繼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一、前言 

大學入學考試具有人才選拔和促進社會流動的功能，過去我國的大學聯考一

直被認為是一套公平競爭的制度（鄭秋霞，2002）。然而，這套制度在強調功績

主義公平的表象之下，卻也出現了一些問題，諸如過分偏重智育分數卻忽略其他

的學習表現；僅傾向提供單一化競爭平台而忽略多元與差異性的人才選拔；因「一

試定終身」以致學生的升學壓力高漲等。為解決前述問題，我國開始推動大學入

學制度的變革，自 91 學年度起，將大學聯考制度改變為考招分離的多元入學方

案，包括「繁星推薦」、「個人申請」及「考試入學」。雖然前述方案相較過去的

聯考制度，似乎提供多元的入學管道，但實際上仍難以跳脫智育至上的限制。這

些多元管道的入學方式，還是以學測或指考成績作為主要的篩選依據。因此，入

學制度雖然走向多元解決了入學管道較單一化的問題，但對於具有明顯特殊才能

偏向和不同學習經歷者，所提供的入學機會仍然不足，高等教育機會不均等的問

題依舊存在（林文蘭，2018：唐傳義、鄭曉芬，2019；劉源俊，1997）。 

我國教育部為改善現行多元入學制度較難鑑別部分具有特殊才能、經歷或成

就的學生，乃提出以單獨招生方式的「大學辦理特殊選才招生計畫」，並自 104
至106學年度著手試辦，於107學年度起正式將其納入多元入學管道，實施迄今，

辦理的學校及名額比率逐年增加。自 104 學年度試辦的 12 校 39 系 53 名，至 110
學年度增加至 54 校 513 系 1453 名，招生人數已超過最初試辦名額的 25 倍以上，

未來隨著政策需求及成效評估，辦理校數及招生名額將持續增長（教育部，2021）。
目前各大學只要提出計畫，經教育部審查通過後即可辦理，招生對象主要為具特

殊才能或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如境外臺生、新住民及其子女、實驗教育學生、持

境外學歷報考且同時持國外具公信力之入學用大型測驗成績者。各大學招生校系

可以根據需求自訂招生條件，針對學生的工作成就、高中在學表現、競賽表現、

證照訓練或其他特殊學習歷程等，採行書面（資料）審查、面（口）試、筆試、

術科或實作測驗等方式進行特殊選才（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2021；教育部，

2021）。藉此制度提供無法透過學測或考試門檻、或入學機會相對不利但卻具備

特殊優良才能的學生，有更多機會得以進入大學接受教育（林文蘭，2018；教育

部，2021）。 

因此，該制度的有效實施將有助於促進高等教育機會的均等。然而，當制度

的規劃執行有所偏差時，其結果可能適得其反，反而更加劇教育機會的不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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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可能阻礙個人的社會流動，亦可能導致社會階級再製（陳奎憙，2001；Breen 
& Jonsson, 2005；Coleman, 2006）。因此，本文針對我國大學特殊選才制度實施

的隱憂問題與其解決之期許，分別敘述如下。 

二、大學特殊選才制度實施的隱憂問題 

有關我國大學特殊選才制度的規劃與執行過程中，所可能產生的隱憂問題，

分述如下。 

(一) 承擔多重目標恐難以兼顧，且目標之間有相互排擠之虞 

各校招生對象包括特殊才能者和不同教育經驗者，可以進一步區分為「扶弱」、

「拔尖」及「差異經驗」的對象。「扶弱」一類是指招收弱勢生，包括經濟、文

化、區域弱勢及新住民子女等。「拔尖」一類是指招收具有特殊偏向的優秀專才，

包括具特定學科、領導能力、空手道、文學創作、自創人工語言及機器人等特殊

能力者。這些學生在以分數作為鑑別能力的考試制度中，較難通過篩選門檻進入

大學就讀。「差異經驗」一類是指招收不同教育經驗的學生，包括境外臺生、實

驗教育學生等（林文蘭，2018）。前述不同類別的招收對象，意味著特殊選才招

生制度承擔多重目標的任務。然而，在名額有限的情況之下，恐無法兼顧這多重

目標，且目標彼此之間可能還會有相互排擠之虞。舉例而言，「差異經驗」一類

招收對象的名額增加，其他類別的名額即可能會相對受到限制。尤其在「實驗教

育」三法頒布並實施之後，不同教育經驗的學生人數可能會日益增加，屆時如果

名額都開放給這一類的學生，則其他類的名額就會受到影響。因而，此一特殊選

才招生管道，以發掘學生獨特天賦的目標就不易達成，更有可能被認為是為特定

身分人群量身打造的管道。 

(二) 參與各方不同利益解讀，恐偏離特殊選才之精神 

當大學辦理特殊選才招生管道名額持續擴增時，不同利害關係人或機構將會

逐漸看到透過此管道越來越多可能的升學機會，而產生各自不同利益的解讀與行

動。如此一來，恐會偏離該制度的特殊選才精神。以大學端而言，在少子女化導

致學生來源減少的壓力之下，各大學正為爭取更多學生的青睞，早已在學校行銷

與招生策略上使出渾身解數。當大學辦理特殊選才招生計畫的名額日益增加時，

各大學對該特殊選才招生管道的看法可能會有不同於以往的想法，更可能會將其

解讀為競相追逐優秀學生的另一種管道，而將招生對象開放給更多生源的不同教

育經驗者，以爭取更廣泛的學生報考（林文蘭，2018；顏聖紘，2018）。另外，

就高中端而言，學校為求生存與永續發展，需要優秀學生的升學績效作為行銷學

校的廣告。因此，藉此管道增加學校的升學績效以爭取更多的生源，助益學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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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如此，高中端恐早已對此制度有謀求自身利益的解讀，而傾注學校資源協

助這些學生進入公立或頂尖大學。為達此目的，學校可能過度美化學生特殊表現

的學習履歷等，導致資料呈現並不能符應學生真實表現的情形。然而，學校可能

只求學生搶得先機，獲取大學入場券以利學校之宣傳。如前述所言，無論是大學

端或高中端的解讀與行動，恐已偏離制度原有特殊選才之立意與精神。 

(三) 多數校系採書面或面談方式且缺乏標準共識下，恐難有效鑑別特殊才能 

一個具有鑑別力的特殊選才方案中，選才方式與標準被認為是其中的關鍵。

目前各校系特殊選才的審查方式與標準係自訂，檢視各大學辦理特殊選才招生的

簡章中，發現各校系採取的審查方式，以書面（資料）審查為主或結合面（口）

試方式最為普遍，佔比高達 99%以上，而以書面（資料）審查作為唯一選拔方式

者，佔比約 25%。其次，為採取面（口）試或結合其他方式，佔比約 75%。另

外，極少數校系參採術科測驗或筆試（教育部，2021）。根據前述，發現絕大多

數校系是以書審資料及面試作為審查方式，彼此具有很大的雷同性，實難凸顯各

自學系的特殊性，甚至部分學系的選拔方式與其本身學系的特質需求格格不入，

例如法律學系和外國語文學系的特殊選才僅採取書面（資料）的審查方式，對於

需要優勢口語或邏輯思維表達能力的特殊法律或語言專才，此種審查方式是否充

足，實值得進一步討論。再者，有些校系將書面（資料）審查作為篩選的條件，

通過者才能進入面（口）試，此一作法亦可能會使書面資料準備弱勢之特殊人才

成為遺珠之憾（顏聖紘，2018）。另外，雖然各校系對於書審資料的內容項目有

所規範，例如有些校系規定必須放置特殊經歷、志工服務、在校成績排名、證照、

競賽成績及作品等，但是這些內容項目是否能真正反映學生有意義的特殊才能？

此外，大學校系由誰來進行書面資料審查？是個別審查？還是團體審查？是否形

成審查標準的共識？如果各校系仍是由個別委員進行自由心證的審查，不但容易

被批評為一種黑箱作業，也容易失去客觀性、專業性與有效性，而無法有效鑑別

出特殊人才。 

(四) 特殊選才與特殊育才連結的落差，易造成學生入學後適應不良的問題 

各校系透過特殊選才招生管道，選拔出具有潛能並符合校系欲培育的人才。

這類人才因其選拔的特殊性，相較於其他管道入學的學生，不論是在興趣、學業，

甚至人際與生活表現上會有相當的差異。因此，就特殊人才培育而言，大學校系

應有效的連結特殊選才與特殊育才，在這些特殊人才入學之後，進行適性的規劃

與輔導，以利其特殊潛能的發展。然而，目前大多數透過特殊選才招生管道入學

者，進入大學校系就讀之後，與其他繁星、學測及指考等不同管道入學者，均在

學系中進行同一套課程的修習而缺乏特殊的安排，使得特殊選才與特殊育才的連

結之間產生落差（林文蘭，2018）。換言之，大學端並沒有為這些經由特殊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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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管道進入大學的學生，規劃適性的配套育才措施，如必選修課程規範的彈性

化與特殊化、特殊人才的個別化輔導等，以致於有一些學生進入大學之後產生適

應上的困難，如無法滿足大學各領域學科的成績要求，而產生學業中輟的情形（顏

聖紘，2018）。因此，大學校系特殊選才與育才之間連結的落差，所造成的特殊

人才學習適應不良問題，極需加以關注與面對。 

三、大學特殊選才制度實施隱憂問題解決之期許 

針對上述的隱憂問題，以下提出解決問題的期許方向，分述如下。 

(一) 單純化特殊選才目的以利高中建立特殊專長學生的生涯探索與升學輔導 

有鑑於目前大學辦理特殊選才招生計畫適用於多重對象的申請，因而承擔多

重目標且難以兼顧，亦造成目標之間相互排擠的情形。為解決此項問題，期許制

度應單純化特殊人才的招收與培育，其他基於特殊身分人群的政策目的應另闢管

道，以避免產生多重目標之間所衍生的難以兼顧與排擠，甚至造成為特定身分者

開闢特殊入學管道的爭議。另外，制度單純化為特殊選才目的，亦可以引導高中

端及早建立系統性的學生生涯探索與輔導，協助真正具有特殊專長或興趣的學生，

進行深度的自我探索與發展（唐傳義、鄭曉芬，2019）。舉例而言，高中學生在

入學初期，可以透過教師觀察、學生性向測驗、社團參與、生活或生涯輔導課程

等途徑，協助學生自我探索與發現。在高中就學期間，學校可以結合校內外資源，

規劃與成立各類特殊專長班級或社團活動，如人文社會班、數理班、科學班、資

訊班等，提供學生多元選修和參與的機會。學校也可以鼓勵並支持學生，在校內

外參與特殊才能的展現活動或競賽，讓學生獲得反饋的學習機會。最後，學校可

以協助學生逐年匯集與反思自我特殊才能探索成長的歷程軌跡與成果，藉由學生

個人的澄清、調整，以明確化個人未來特殊才能的發展方向，並協助特殊才能學

生利用該特殊選才管道的升學。 

(二) 充分溝通特殊選才制度之精神，讓各方能具有正確的參與態度及作為 

有鑑於特殊選才制度名額持續擴增的趨勢，各參與方可能基於各自不同利益

的解讀與行動，而偏離制度特殊選才之精神。為促使制度精神得以落實，期許參

與方能充分溝通特殊選才的立意與內涵，而有正確的參與態度及作為（林文蘭，

2018）。就教育部而言，必須將該制度的政策精神與規範，對利害關係人與機構

做好清晰的宣導與要求；就大學端而言，在少子化的招生壓力下，固然有生源不

足的現實難處，但仍必須基於特殊人才選拔與培養的教育使命，與主管和承辦人

充分溝通，正確有效的規劃並辦理特殊選才及育才的工作，以落實特殊人才的選

拔以促進教育機會的均等；就高中端而言，學校本身必須正確了解制度的精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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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並排除僅考慮學校升學績效之目的，提供學生和家長有關特殊選才招生管

道的充足資訊，協助其正確理解該制度之精神，並能夠從學生生涯與特殊才能發

展觀點，考慮或準備參與該入學管道的申請。唯有各參與方對於特殊選才制度的

充分理解，才能有助於各方具備正確的參與態度及作為，該制度的特殊選才理念

才得以落實，進一步促進高等教育的入學機會均等。 

(三) 採取專家共識審查方式，規劃具有鑑別力的特殊選才方案 

有鑑於多數校系採取書面或面談審查方式且缺乏標準共識，恐難有效鑑別特

殊才能的問題。為改善前述問題以提升對特殊人才的鑑別度，期許各校系能夠掌

握特殊選才招生的精神，採取專家共識審查方式，審慎規劃具有鑑別力的特殊選

才方案。首先，可以由校系負責選拔之專家人員，根據校系特色與欲培養之特殊

專業人才能力進行圖像分析，經過專家小組的討論，以形成能力向度之共識。其

次，根據特殊人才能力向度，訂定人才選拔申請資格及審查項目、方式與標準，

並且發展相應的審查工具、順序或比重，以有效鑑別出校系專業特殊才能者（顏

聖紘，2018）。例如：餐旅學系基於特殊餐旅人才之圖像分析，必須具備服務特

質、餐旅經驗與成就、人際溝通與表達能力、及專業技術能力等，即可採取人格

或興趣測驗、書面資料審查、面談與術科測驗等。再者，審查者根據共識標準與

工具所得結果，召開校系特殊人才選拔之決策會議以凝聚共識，並考慮學生潛能

條件和既有成就，有效的選出校系未來所要培養的特殊人才。因此，各校系可以

透過多次討論，以形成特殊人才選拔方案的共識，有效落實並獲得具鑑別力的特

殊人才選拔結果。 

(四) 連結特殊選才與育才之配套措施，提供特殊人才修課彈性與個別化輔導 

有鑑於特殊選才與特殊育才連結之間的落差，易造成學生入學後適應不良的

問題，影響教育機會均等的促進。為強化特殊人才的適性培育，期許各校系在選

拔之後，需努力連結特殊選才與育才，提供特殊人才修課彈性與個別化輔導的配

套措施，包括在生活、學習或生涯發展等方面提供適性輔導。這些透過特殊選才

招生管道入學的學生，在興趣、學業，甚至人際與生活表現上，與其他入學管道

者之間具有較大的差異性（顏聖紘，2018）。以學習而言，這些學生具有明顯的

學習偏向，過去他們可能因為學業總成績不足而無法透過全面性的考試進入理想

的科系，如今可透過特殊選才招生管道進入大學就讀。就特殊人才培育而言，各

大學應針對這些特殊管道入學者，提供較大的修課彈性，甚至為其規劃相應的特

殊課程方案與個別化輔導，以避免因其學習的偏向性，在進入大學之後，因學校

普遍修習課程的要求，而產生學習適性上的困難，甚至造成學業挫敗或中輟情形

（林文蘭，2018）。因此，各大學與學系應切實掌握特殊選才招生的精神與目的，

做好相應的特殊育才規劃與實施，讓這些具備特殊才能的學生，就其特殊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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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專才，得以在大學校系中繼續適性揚才，不致受限於大學或學系的規範，而有

礙其獨特的學習和發展。 

四、結語 

我國自實施大學辦理特殊選才招生計畫以來，雖然各大學校系已招收在各領

域具有潛力專長或來自不同教育經歷的學生，改善部分因不同特殊天賦等因素，

所造成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不均等現象。但從教育機會差異性補償的均等涵義來

看（Coleman, 2006），我國大學特殊選才制度的實施，其中仍有令人擔憂之處。

本文提出四項隱憂問題與相應改善問題的期許，提供各方參與大學特殊選才制度

的參考，裨益該制度的改進與落實，以促進高等教育機會的均等，使其不僅有助

於個人特殊才能的深化與發展，亦有利於國家多元人才之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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